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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数 据 局

青数〔2024〕19号

关于印发《青浦区数据局考勤及请销假管理若干

规定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《青浦区数据局考勤及请销假管理若干规定》已经数据局党组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青浦区数据局

2024年 9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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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浦区数据局考勤及请销假管理若干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区数据局考勤、请假与值班调休等管理，提升

精细化管理水平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，制定如下若干规定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区数据局工作人员应带头遵守考勤管理制度，考勤情况纳入

年度考核。严格执行年休请假制度，年休请假以不影响工作为前

提，提出年休请假申报。国定节假日值班及周六值班的人员安排

调休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区数据局及下属事业单位全体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工作人

员）。

三、考勤管理

1.工作人员应至少提前 10分钟到岗做好相应准备工作。

2.因故迟到（晚于 8:30）或早退（早于 17：00）的，仍需进

行电子考勤；因会议、培训、休假等原因未及时签到签退的，需

及时向办公室提供相应依据。

3.办公室定期对考勤记录、人员在岗情况进行抽查。

4.迟到或早退每次扣 50元，无故未签到或签退的每次扣 100

元，在次月工资奖金中予以扣除；全年超过 50次者，其本人当

年度考核评定为基本合格。

5.上班时间中途外出处理公事，须向科室负责人说明去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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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查明弄虚作假者，1次扣 100元，在次月工资奖金中予以扣除。

被发现 3次，且经教育不改者，视情况作组织处理。

四、请销假手续和审批

1.班子领导：除按区委、区政府有关规定执行领导干部外出

审批程序外，需另外填写《青浦区数据局请假单》，分管领导由

主要领导签字批准。

2.科级及以上人员：由申请人于线上提交《青浦区数据局请

假单》，由分管领导审核，主要领导同意，经批准后方可休假。

3.科级以下人员：由申请人于线上提交《青浦区数据局请假

单》，0.5天内（含 0.5天）的由科室负责人审核批准即可休假；

0.5天到 1天内（含 1天）的由科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核批准

后休假；1天以上的由科室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签字，

经批准后方可休假。

4.批准后的请假单由办公室存档。

五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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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数据局 2024年 9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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